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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制订《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

认定办法》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2020年第 4号令，以下简称

《办法》），自 2020年 10月 30日起施行。为保障《办法》的

顺利实施，做好资格认定工作，就《办法》有关问题进行政策解

读。 

问题一：《办法》制定的背景是什么？ 

为加强对外援助战略谋划和统筹协调，推动援外工作统一管

理，根据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，

国际发展合作署正式组建。根据机构改革后职能分工，援外项目

立项阶段相关单位的资格认定由国际发展合作署负责，具体包括

对外援助项目可行性研究单位、项目咨询单位、评估咨询单位以

及经济技术咨询单位等。为规范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

认定，依据《行政许可法》和《国务院对确需保留的行政审批项

目设定行政许可的决定》（国务院令 2004年第 412号），制定

了《办法》。 

问题二：《办法》的制定思路是什么？ 

在《办法》制定过程中，我们遵循以下原则：一是坚决贯彻

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援外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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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对援外队伍的政治性和专业性要求，提高援外队伍准入门槛，

整合和培育专业化骨干队伍，加强对外援助项目的研究论证，切

实提升立项前期工作质量和水平，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外交大局和

“一带一路”建设。二是坚持依法履职、依法行政。严格依据行

政许可法律法规，严格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确定的部门职

责分工，科学设定资格认定单位类别、规范资格认定申请和审查

程序，细化资格管理要求，确保资格认定和管理工作有规可循。

三是贯彻落实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“放管服”改革要求，

从优化政府服务和便利行政相对人的角度出发，明确并简化许可

范围、许可条件、许可有效期等，细化审批标准、办理程序和时

限，完善和优化工作流程。 

问题三：与商务部 2015年颁布的《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

资格认定办法》（商务部 2015年第 1号令）相比，《办法》主

要有哪些调整？ 

《办法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调整：一是咨询服务单位类别

覆盖国际发展合作署立项前期工作各项业务，合理设定单位类别，

并兼顾立项前期制度改革的要求。咨询服务单位主要分为可行性

研究单位、项目咨询单位、评估咨询单位和经济技术咨询单位四

类。二是充分吸收和汲取其他部门开展资格认定的经验，将资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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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定的方式由资格招标改为资格审查，确保援外主体队伍不断补

充新生力量，促进队伍总体健康发展。三是主要借鉴国家发展改

革委工程资信管理的经验，资格认定条件设定重点考察申请单位

的技术资质、队伍素质和能力、经营业绩情况和诚信状况。强化

援外项目战略性、政治性和政策敏感性的属性和特点，要求申请

单位具备能够从事援外工作的专业部门和人员。贯彻国务院关于

加快推进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和建立完善守信联合惩戒制度等文件

要求，加强对申请单位的经营诚信表现考察。 

问题四：申请对外援助项目咨询服务单位资格的主要流程是

什么？ 

根据《办法》规定，在国务院相关主管部门和机构登记的咨

询服务单位可直接向国际发展合作署提交申请，其他单位向所在

地省级主管部门提交申请。申请单位报省级主管部门完成初核后，

可自行将申请文件连同省级主管部门的初核意见一并报国际发展

合作署审核，也可由省级主管部门向国际发展合作署转交相关材

料。 

向省级主管部门申请的，省级主管部门在收到申请文件之日

起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初核，国际发展合作署在收到省级主管部门

初核意见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，作出许可与否的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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